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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因應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之 

應注意事項 

邱煜程*  

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資深工程師 

壹、修法摘要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於 84 年 10 月 25 日訂

定發布，嗣後配合精省、行政程序法及審查實際需要，迄今曾辦理 6 次修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為強化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之行政與

社會安定性，同時提升環境影響評估效率及公眾參與程度，於 102 年起逐步

召開環評制度檢討會議及研議施行細則之修正草案，最終於 104 年 7 月 3 日

公告實施施行細則部分修正條文。 

本次修正內容主要包括：(1)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釐清非屬主管機關

所主管法規之爭點，並針對開發行為之政策提出說明及建議；(2)落實環境影

響評估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相關環評程

序中應辦理公聽會；(3)明文增列應進入第二階段環評之開發行為，開發單位

亦可自願進行第二階段環評審查；(4)簡化部分開發單位辦理環評變更事項所

需申請核准之行政作業等。 

為協助事業於新設或變更而依法需進入環評審查程序時，即時因應相關

法規修正之變革，本文臚列說明與事業相關之修正法規，並彙整整體環評制

度之作業流程如圖１所示，供產業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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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因應環評法施行細則修正之應注意事項 

一、 明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定義  

(一)法規修正摘要：新增第 12 條之 1，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

法)所稱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依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之專業法規

或組織法規定之。  

(二)法規修正說明：開發單位於辦理環評相關審查及環評審查結論追蹤

等，均須將相關審查書件提送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故對開發單位

而言，此規定將釐清未來開發單位提送相關環評書件之對象為何。 

(三)產業應注意事項：依修正法規規定，若屬應辦理環評之新設工廠，

其設立之專業法規為「工廠輔導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

管理辦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則為地方縣市政府。而依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之

權責為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自由貿易港區、農業科技園區

及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特定區內工廠之設立許可、登記、管理及輔

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權責則為辦理工廠設立許可、登

記及轄區內工廠輔導之實施等。綜上所述，假設未來某工廠之開發

位於前述相關園區外，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視工廠設置所在縣市

之縣市政府，惟若認定尚存有疑義，仍需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表１ 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1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十二條之一  本法所稱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 

之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定之。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如

有爭議時，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無，本條新增。 

 

二、 明訂環評法第 8 條「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及開發單位自願二階環評 

(一)法規修正摘要：修正施行細則第 19 條，依環評法第 8 條所稱「對

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之情形，包括：(1)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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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所列開發行為，並經委員會審查認定。(此項條文內容及附表

二均為本次新增)；(2)開發行為不屬附表二所列項目或未達附表二

所列規模，但經委員會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認定下列對環境有重

大影響之虞者：……(此項條文規定與修正前無異，故以下略)。另亦

新增開發單位可於委員會作成第一階段環評審查結論前，得書面提

出自願進行二階環評之規定。 

(二)法規修正說明：環評法第 8 條第一階段審查結論認定對環境有重大

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因主管機關考量除

原以審查方式判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之開發行為外，增加以列

表方式判定，讓環評主管機關有一致性之判斷標準。此外，開發單

位亦可自行自願進入二階環評，以達到完整之供民眾參與程序，俾

利減少後續開發時遭遇之阻礙。  

(三)產業應注意事項：新增之附表二明確定義有重大環境影響之虞之開

發行為。故開發單位可依此做為判斷基準，據以考量是否自願進入

第二階段環評，並即早因應相關二階環評之應備文件及應辦程序。 

表 2  施行細則第 19 條新增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一、園區之開發 

（一）石化工業區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二）其他園區面積達一百公頃以上。 

五、商港、漁港、工業專用港、遊艇港

新建工程。 

七、新增探礦、採礦工程，面積達五十

公頃以上。 

九、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

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或焚化廠之新

建(園區內之開發不在此限)。 

十二、新建火力電廠、汽電共生廠或自

用發電設備，屬以燃油、燃煤或

其他非燃氣燃料發電，裝置容量

一百萬瓩以上者。 

無，本表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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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水力發電廠，裝置或累積裝置容

量五萬瓩以上。 

十六、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成陸地面積

達五十公頃以上者，或減少自然

海岸線長度一公里以上。 

註：本表僅列出與事業有關之開發內容。 

三、 明訂開發單位陳列或揭示環說書及舉行公開說明會等資訊，需刊載於指

定網站 

(一)法規修正摘要：施行細則第 20 條規定，開發單位於陳列或揭示環

境影響說明書時，應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公布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至少 30 日。另第 22 條規定開發單位需舉行公開說明會時，應將

時間、地點、方式、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於 10 日前刊載

於新聞紙及公布於指定網站；會後作成之會議紀錄應公布於指定網

站至少 30 日。 

(二)法規修正說明：為使民眾便於查詢環評說明書及公開說明會之相關

資訊，開發單位需將施行細則規定應公開之相關資訊，公布於中央

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指定之公開網站。 

(三)產業應注意事項：開發單位應注意依法定規範之時程，將相關資訊

上傳環保署指定網站，俾利完成環評法規規定之應辦事項。 

表 3  施行細則第 20 條及第 22 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十條第三項  開發單位於陳

列或揭示環境影響說明書時，應將環

境影響說明書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少

三十日。 

無，本項新增。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開發單位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或第 八條第二項

舉行公開說 明會，應將時間、地點、

方式、開發行為之名稱開發場所，於

十日前刊載於新聞紙及公布於指定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開發單位依

本法第七條第三項或第八條第二項

舉行公開說明會，應將時間、地點、

方式、開發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

所，於十日前刊載於新聞紙，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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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並於適當地點公告及通知下列

機關或人員，……(以下略)。 

適當地點公告及通知下列機關或人

員，……(以下略)。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開發單位於

第一項公開說明會後四十五日內，應

作成紀錄函送第一項機關或人員，並

公布於指定網站至少三十日。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開發單位於

第一項公開說明會後四十五日內，

應作成紀錄函送第一項機關或人

員。 

 

四、 明訂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部分變更事項得以備查方式辦理 

(一)法規修正摘要：  

1.依據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刪除原法規要求當負責人之姓名、

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有異動須申請變更之規定。  

2.明訂變更內容若為：(1)非環保設施局部調整位置、(2)不立即改善

有發生災害之虞、(3)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更、(4)施工期間臨時性

施工設施、(5)產能或規模降低、(6)依據環保法規修正所執行之檢

驗或監測方法、(7)提升環保設施處理效率、(8)其他對環境有利事

項等 8 項情形，非屬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1 項所述須經核准變更之

事項，開發單位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法規修正說明：為簡化行政流程，對於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或變更

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有利者，而非屬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須經核准

變更之事項，開發單位僅需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辦

理備查。 

(三)產業應注意事項：未來開發單位若涉及變更前述８項情形者，僅需

以公函方式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轉送主管機關辦理備查作業。 

 

 

 

表 4  施行細則第 36 條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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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十六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

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容，指本法第六條

第二項第一款、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

款或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第四

款、第五款、第八款及第十款至第十二

款之內容有變更者。 

  屬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前項須經

核准變更之事項，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備查： 

一、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

整位置。 

二、不立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

害復原重建。 

三、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更。 

四、施工期間於基地可開發範圍內設置

之臨時性施工設施。 

五、依據環境保護法規之修正，執行公

告之檢驗或監測方法。 

六、在原有開發基地範圍內，計畫產能

或規模降低。 

七、提升環境保護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

率。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未涉及環境保

護事項或變更內容對環境品質維

護有利。 

第三十六條   本法第十六條

第一項所稱之變更原申請內

容，係指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及

第八款或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

款、第八款及第十款至第十二款

之內容有變更者。 

 

五、 修正原應提出環差報告之部分變更內容，得以提出變更對照表方式辦理

核准 

(一)法規修正摘要：施行細則第 37 條規定，明訂有關環境影響說明書、

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之變更，如無需依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重

新進行環評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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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

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1.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理等

級效率。 

2.既有設備產能提昇而污染總量未增加。  

3.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4.因開發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之劃定或相關法令變更，致原開

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5.其他經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二)法規修正說明：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之變更內

容，如無須辦重做環評者應提出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惟如對環境影

響輕微，則明定相關例外情形得以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方式辦理核

准變更。 

(三)產業應注意事項：部分原法規規定須提送變更對照表之變更內容，

因移列至第 36 條規定僅需函請備查，另新增部分對環境影響輕微

之變更情形，開發單位未來僅需以提出變更對照表方式申請核准，

故開發單位應重新檢視新舊法規規範中，變更內容對應辦理方式之

差異，據以提出申請變更。彙整相關變更作業流程如圖 2 所示。 

表 5  施行細則第 37 條及第 37 條之 1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三十七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十六條第一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

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論，無須

依第三十八條重新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

送主管機關核准。但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

第三十七條  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十六條第一項申請變更環境影響說

明書或評估書內容，涉及環境保護

事項之變更，無須重新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

主管機關審核。但計畫產能或規模

降低、基地內設施局部調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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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

關核准： 

一、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

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

體或處理等級效率。 

二、既有設備提昇產能或 改變製程

而污染總量未增加。 

三、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四、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

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

其他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

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

輕微。 

提昇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

既有設備提昇產能而污染總量未增

加、變更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有利

者、屬環境監測計畫者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定者，其變更得檢附變更

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轉送主管機關審核。 

  前項變更未涉及環境 保護事

項者，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 對策變更

之內容。 

二、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

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三、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

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

修正。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一項變更內容對照表，應敘

明開發行為現況、申請變更內容及

理由。 

第三十七條之一  依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提出備查之內容如下：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

務所地址。 

二、符合第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情形、

申請備查理由及內容。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依前條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 其營業所或

無，本條新增。(原 37 條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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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地址。 

二、綜合評估者及影響 項目撰寫者

之簽名。 

三、本次及歷次申請變 更內容與原

通過內容之比較。 

四、開發行為或環境保 護對策變更

之理由及內容。 

五、變更內容無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

款應 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適

用情形之具體說明。 

六、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

後，對環 境影響之差異分析。 

七、環境保護對策之檢 討及修正，

或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

修正。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依前條提出變更內容對照表，應

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 其營業所或

事務所地址。 

二、符合前條之情形、申請變更理由

及內容。 

三、開發行為現況。 

四、本次及歷次申請變更內容與原通

過內容之比較。 

五、變更後對環境影響之說明。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六、 修正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因應對策之應記載事項 

(一)法規修正摘要：施行細則第 40 條規定，主管機關依環評法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命開發單位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或因

應對策時，所應記載之事項。(詳細內容參照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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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修正說明：依據環評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當主管機關比對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後，發現開發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應命開

發單位提出因應對策，而非在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中，就提出環境

保護對策及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修正，故修正現行條文第 40

條第 1 項之第 3 及第 4 款規定。 

(三)產業應注意事項：開發單位應依照修正後條文之要求，提出應記載

事項內容。 

表 6  施行細則第 40 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四十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之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

務所地址。 

二、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綜合評估者

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三、開發行為現況。 

四、開發行為進行前及完成後使用時

之環境差異調查、分析，並與環

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之預測結

果相互比對檢討。 

五、結論及建議。 

六、參考文獻。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之因應對

策，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

務所地址。 

二、依據前項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判

定之結論或主管機關逕行認定

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之內容，提

第四十條  本法第十八條之環境

影響調查報告書，除同條第二項規

定外，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第

二款、第四款、第五款所列事

項。 

二、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綜合評估

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三、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及修正。  

四、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檢討及修

正。 

五、結論及建議。 

六、執行環境保護所需之經費。  

七、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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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環境保護對策之檢討、修正及

預定改善完成期限。 

三、執行修正後之環境保護對策所需

經費。 

四、參考文獻。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叁、結語 

未來開發單位應依修正後之施行細則，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審查、

追蹤或變更等相關事項，避免提送之書件或辦理之作業流程因未符合法規要

求，而被主管機關要求補件或逕行退件；另因修正後之施行細則對環評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範圍認定已有所變動，建議於提送相關環評

追蹤或申請變更書件前，應先查詢施行細則規定或詢問原送件機關，以確認

提送書件之對象，俾利完成送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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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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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  開發單位辦理環評變更事項所需申請核准之作業流程 


